
民用航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

编号：东北局撤许决通航字〔2026〕3 号

哈尔滨蝴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：

经调查核实，你单位取得的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（民航通企字

第 0634 号） 行政许可，存在以下第 六 种情形：

一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

决定；

二、超越法定职权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；

三、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；

四、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；

五、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行政许可；

六、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具体情况为： 你单位

在航空器、保险、年报报送等方面不满足《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

定》相关要求，且无法通过公司登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等信息与公司

取得联系。我局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在民航东北管理局官网发布《东

北管理局关于敦促黑龙江鲲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和哈尔滨蝴蝶通用

航空有限公司开展通用航空经营许可整改的通告》。你公司未在规定

时间内进行整改，也未与东北管理局或黑龙江监管局取得联系。现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和第一百五十条的

规定，认定你公司已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和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三条及《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》第

四十六条的规定，本行政机关决定撤销你单位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

（民航通企字第 0634 号） 行政许可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中

国民用航空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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